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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客戶協議及風險披露聲明確認書 
 
致：中福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客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客戶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 

 

風 險 披 露 聲 明 及 免 責 聲 明 
 

 本聲明並不完全披露期貨、期權之風險。鑒於存在著風險，投資者須完全理解有關這類交易的性質(及契約上的關係) 及其風險程 

 度，才可進行買賣。買賣期貨和期權並非適合任何人仕。投資者必須先衡量其經驗、財政、目的及其他因素。 

 
 期貨及期權交易的風險 

 買賣期貨合約或期權的虧蝕風險可以極大。在若干情況下，你所蒙受的虧蝕可能會超過最初存入保證金數額。即使你設定了備用指 

 示，例如止蝕或限價等指示，亦未必能夠避免損失。市場情況可能使該等指示無法執行。你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被要求存入額外的保 

 證金。例如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提供所需數額，你的未平倉合約可能會被平倉。然而，你仍然要對你的 帳戶內任何因此而出現的短 

 欠數額負責。因此，你在買賣前應研究及理解期貨合約及期權以及根據本身的財政狀況及投資目標，仔細考慮這種買賣是否適合 

 你。如果你買賣期權，便應熟悉行使期權及期權到期時的程式，以及你在行使期權及期 權到期時的權利與責任。 

 

 期貨 

“槓桿”效應 

  期貨交易的風險非常高。由於期貨的開倉保證金的金額較期貨合約本身的價值相對為低，因而能在期貨交易中發揮“槓桿”作用。 

 市場輕微的波動也會對你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金造成大比例的影響。所以，對你來說，這種槓桿作用可說是利弊參半。因此你可能 

 會損失全部開倉保證金及為維持本身的倉盤而向有關商號存入的額外金額。若果市況不利你所持倉盤或保證金水平提高，你會遭追 

 收保證金，須在短時間內存入額外資金以維持本身倉盤。假如你未有在指定時間內繳付額外的資金，你可能會被迫在虧蝕情況下平 

 倉，而所有因此出現的短欠數額一概由你承擔。 

 

  減低風險交易指示或投資策略 

  即使你採用某些旨在預設虧損限額的交易指示(如“止蝕”或“止蝕限價”指示)，也可能作用不大，因為市況可以令這些交易指示 

  無法執行。至於運用不同持倉組合的策略，如“跨期”和“馬鞍式”等組合，所承擔的風險也可能與持有最基本的“長”倉或

“短”倉同樣的高。 

 

客戶聲明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充分理解《“期貨客戶協議書”》各項條款以及《風險披露聲明》中提及的重要條款及細則，亦明確知道
“有關衍生工具的風險” 並確定有關投資適合其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和經驗、風險承受能力。 

 
 客戶特此聲明： 

(a) 客戶在法律上有能力合法有效地簽定本協議； 
(b) 本協議的內容，已全部以客戶知曉的語言解釋給客戶知道，而且客戶對本協議並無異議。 
(c) 客戶已閱讀及明白本協議的內容 
(d) 客戶已從中福國際期貨有限公司的代表人了解到可能影響客戶帳戶交易的合約細則、收取按金手續及收費程序，及客戶的 
             平倉合 約可能在未經客戶同意情況下被平倉的處境。 
(e) 客戶在本協議中所提供的資料是真實、正確和完整的。 
(d) 客戶和中福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在本協議中提供的資料如有實質改變，須立刻知會另一方。 
(f) 客戶承認中福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及其董事或僱員向客戶傳遞的任何交易建議和市場訊息並不構成是為客戶達成交易的邀請 
             或請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簽名                                                                 蓋章日期 
  
    


